附件3：
[bookmark: _GoBack]校园数字广播系统使用申请表（行政、其它）
	申请单位
	
	申请时间
	

	具体责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事由及方案内容
	（可另附）


	申请单位
意见
	
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   月       日

	党委宣传部
审批意见
	



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   月       日

	备注
	1、 除上下课铃声、考试铃声等教学教辅以外的相关业务可填写此表。
2、 申请单位必须是学校内设机构，不接受任何个人或校外团体的申请，校内学生团体可由团委或社团指导部门申请。
3、 校园数字广播着力服务于学校中心工作，服务于大学生成长成才，服务于教学、科研、招生就业、思想政治教育、大学文化建设等工作需要，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。
4、 本表格打印、签字并盖章后交党委宣传部审批存档。


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制

